
大同大學教務處教學創新組 youyi@gm.ttu.edu.tw 

大同大學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人員聘用及核銷系統操作說明 
 

2023.10.17 更新 

本文件僅用於協助校內師生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

系統內容如有異動 

請依廠商、會計及總務公告為準 

計畫執行需求及系統操作對照表： 

需求 使用介面與進入方式 

兼任助理登錄 

校務行政系統(舊系統) 

校務行政系統->總務-> 

人事費報支->兼任助理->兼任助理登錄 

人事費代理權限 
校務行政系統->總務-> 

人事費代理設定 

人事費 

拋轉資料及核銷 

[系統拋轉資料]： 

新增聘用人員後自校務行政系統->兼任助理登錄畫面拋轉人事費資訊至新

人會總系統。 

採購代理權限 新人會總系統 

校務行政系統->常用-> 

新人會總系統->D3120 已核准專案 

->選擇所屬計畫->新增計畫負責人 

業務費核銷 新人會總系統 

校務行政系統->常用-> 

新人會總系統->F10 請購及請款作業-> 0204 支

付證明  (製作支付證明) 

業務費(兩萬元以上) 

設備費(資本門)請購 
新人會總系統 

校務行政系統->常用-> 

新人會總系統->F10 請購及請款作業 

->02015 請購 / 借支單  (製作請購單) 

->02040 支付證明 / 驗收單  (製作驗收單) 

 

舊系統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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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任助理登錄 

校務行政系統->總務->人事費報支->兼任助理->兼任助理登錄 

 

本校生(請選擇新增校內人員->學生->研究助理->勞務型)： 

 

本校教職員(**請先通過專案簽核並取得核准文件後再行新增)(請選擇新增校內人員) 

 

新增校外人員-外校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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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費代理設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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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費-拋轉資料及核銷 

1. 舊系統-點選新增支付清單 

2. 選擇請款月份，人員金額確定後點

選「確認送出 」 

3. 點選「拋轉」將資

料倒入新系統，拋

轉成功後畫面不會

有任何提示，但網

址會跳轉約 1~2

秒。 

4. 至新人會總系統產生支付證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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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新增支付證明-主單 

預算類別：教育部計畫非校內預算，因此請選擇「專案預算」 

核銷方式：選擇「本次核畢」 

用途說明：簡單填寫本次需報支的人事費用，例如：「____月人事費(主持人費及兼任助理薪

資、勞保退、補充保費)」 

填寫後請按「確認」 

6. 新增支付證明-預算計畫 

請新增 3 筆預算計畫，申請金額請參照舊系統的支付清單 

預算編號 / 使用說明(品名)： 

第一筆：人事費 / ____月主持人費及兼任助理薪資) 

第二筆：人事費-保險費 / ____月兼任助理勞保、勞退 

第三筆：人事費-保險費 / ____月主持人及兼任助理補充保費 

新增每筆預算計畫後請記得按確認，資料才會存至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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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新增支付證明-付款明細 

請點付款明細下方的「匯入兼任助理薪資清單」 

勾選拋轉資料-選擇此次報帳要支付薪資的人員，系統會自動新增「付款兼所得」資料。 



大同大學教務處教學創新組 youyi@gm.ttu.edu.tw 

8. 請檢查拋轉的資料內容是否正確。 

9. 再點一次左側選單的支付證明回到單據列表，即可看到製作好的支付證明。 

點選印表機圖示->下載及列印支付證明 PDF 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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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複製核銷單號貼回舊系統，並列印支付清單(又名薪資單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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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代理權限 

 

校務行政系統->常用->新人會總系統->D3120 已核准專

案->選擇所屬計畫->新增計畫負責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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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費核銷 

1. 「至支付證明/驗收單」，新增支付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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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講座鐘點費為例，請新增兩筆預算：講座鐘點費 2000 元與補充保費 42 元。 

 

2. 切換到「付款明細」，依據「情境」新增相應資料： 

★付款給廠商、計畫撥付雇主負擔勞保退或補充保費至行政機構->請新增「付款資料」 

目前可用廠商代號查詢：08628407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，或 04136090 勞工保險局 

★校內職員代墊講師或專家費用->需新增兩道明細 

-「付款資料」，填寫代墊者的銀行帳戶資訊。 

-「所得資料」，填寫講師或專家資訊，所得類別請選

代號 50 以下的項目。(類似以前的領據系統) 

如果遇到無法新增廠商或所得人的狀況，請洽出納組協助。 

★直接付款給講師/專家費用->請新增「付款兼所得」 

以講座鐘點費為例，完成明細之如下： 

3. 回到支付證明/驗收單首頁，即可列印支付證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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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費(兩萬元以上)、設備費(資本門)請購 

1. 至「請購/借支單」，新增請購單，依欄位輸入資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大同大學教務處教學創新組 youyi@gm.ttu.edu.tw 

2. 新增預算明細 

 

3. 新增報價資訊(廠商報價) 

4. 上傳附件(2 家報價單…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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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設定簽核流程 

 

 

6. 回到請購/借支單首頁，印出請購單跑簽核流程。 

 

 


